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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下班回家， 妈妈给我看

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向我讲述

了发生在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照片上身着军装的四位青年

男女， 是我母亲的父辈们。 他们

分别站在两位老人的身边， 浑身

上下仿佛还弥漫着战火的硝烟，

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毅、 胜利的

神情， 而两位老人的脸上露出慈

祥幸福的笑容。

这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家

庭， 父严母慈， 兄亲弟恭。 当日

寇的铁蹄践踏中华民族之时， 这

四位热血青年离开了家乡， 离开

了父母， 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了

苏北根据地， 参加了新四军， 奔

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

胜利后， 在追随祖国解放的战场

上他们分别参加了淮海战役、 渡

江战役、 解放上海的战役， 并各

自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领导之下的革命战士。 兄

妹们一路征战， 于 1949 年 5 月

跟随部队进入上海。

上海解放了， 四位热血青年

终于可以返乡了。 趁着部队整

休， 他们兄妹四人一起相约回家

探望年迈的父母和在家尽孝的大

哥、 大嫂， 于是就有了一家人在

上海虹口区的家门口留下的那张

弥足珍贵的老照片。

望着这张老照片， 我内心久

久无法平静。 时间可以洗刷掉历

史的色彩， 却无法将画面中的故

事抹除。 虽然画面中的战士们已

经一一离我们远去， 但革命的传

统、 红色的基因、 家国的情怀一

直激励我们家的几代人延续和传

承着。

为更好地了解七十年前发生

在上海的一切， 端午节期间， 我

前往上海展览中心参观了“城市

荣光———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

主题展览。 跟随一幅幅珍贵的图

片， 时空之门渐渐开启， 我仿佛

回到了解放大上海的那一天。 那

一天的清晨， 老百姓站在大街

上， 摇旗呐喊， 热烈欢迎解放军

入城。

展览上， 一张老照片让我驻

足于前。 那是 1949 年 5 月 25 日凌

晨， 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玉生

与他的两位助手共同拍摄的录像中

的一张照片———一排排解放军官兵

露宿上海市区的街头。 时任上海市

长陈毅同志提出“部队入城后一律

不准进入民宅” 的要求， 解放军们

严守城市纪律， 坚守不能碰坏一件

瓷器的承诺，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 我想， 这些睡着的

解放军队伍中， 也有我外祖父和他

兄弟姐妹的身影吧。

七十年风云变幻， 如今上海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 金

融、 贸易、 航运、 科创” 五个中心

基本建成， 上海正以“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

友人。 每当站在繁华的街道望向夜

空星辰下的万家灯火， 我都不敢忘

今日的盛景是先辈们用一滴滴鲜血

与汗水铸就的， 其中汇聚了许许多

多像外祖父这样的革命者浴血奋

战、 前赴后继、 付出青春甚至献出

宝贵的生命。

■法官手记

一张老照片的故事
□陈奕炜

■灯下漫笔

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势在必行
□沈 栖

■八面来风

鼠目是鼠目

寸光还寸光
□何振华

农历鼠年新春， 老鼠话题绝对多。 逢

年过节， 讨口彩是很正常的惯性思维。 但

除了“鼠咬天开” 之外， 关于鼠的好听入

耳的话几乎没有。 二十年之前， 我写过一

篇专门说老鼠好话的随笔， 比如我以前老

房子里到处堆叠那么多的书刊， 邻家尽闹

鼠患， 却从未见有老鼠跟我来“咬文嚼

字”； 老鼠的聪明机灵， 还有为人类药试

奉献了生命的无数小白鼠， 或许是我这篇

不是一笔抹杀老鼠的文章， 尤显“典型

性”， 因而上不了版面。 岁月倏忽， 又到

庚子。 我认为， “鼠目” 与“寸光” 这四

个字， 该是上得了台面的。

古人云“仰瞻曜灵， 爱此寸光”， 或

“姑屏忧以愉思， 乐兹情於寸光”， 寸光就

是寸阴， 就是你可以无所不在却根本无法

挽留的分分秒秒。 因为老鼠的视力只能看

到一米远， 你就拿它来说人事？ 其实， 老

鼠目光短浅， 与你的高瞻远瞩， 完全不搭

界。 鼠目寸光， 是鼠的局限。 视通万里，

思接千载， 是人的境界。 鼹鼠也好， 硕鼠

也好， 自然界的鼠类能将其谋生本领发挥

到极限， 有史以来的人类， 明明是自己在

干着见不得光的勾当， 恶劣和危害的程

度， 远比过街老鼠可怕。 人又几时见过几

只说着人话却不干人事的不可一世的“硕

鼠” 抱头鼠窜了？

鼠年戏说鼠， 既然拟人已成惯性思

维， 我倒真觉着不妨将“鼠目寸光” 这句

人话， 注入那么一点积极可取的精神。 鼠

目是鼠目， 寸光还寸光。你目之所及，你举

手之劳，你本职工作，只要是在你能力范围

之内的正事，当然是要“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了。 往大里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不是日积月累的实时？不是真抓实干的

实效？往小里看，不负韶华，只争朝夕，绝不

是停留在嘴上、高挂在墙上、贴满在大街的

口号标语。 人不得真学学聪明机灵的老鼠

钻墙打洞挖土不用蛮力的巧劲儿？想干事、

能干事、 会干事、 干成事， 说到底， 就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 加油就是要你抓住机

遇， 加油就是要你争分夺秒。

庚子年的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也好，

庚子年的人民公社也好， 那是“鼠目寸

光” 的历史必然。 今天， 站在了 21 世纪

20 年代的这个“子” 年， 人要走出荒唐

的阴影， 就要脚踏实地， 回到惜时如命的

常态。 永远没有什么神通广大的人， 有的

是每一个子夜而必然到来的黎明。

■世象纵论

有种“网络杂耍”
□李景阳

不只一次看到网传的某种怪异

表演， 于是按耐不住要说几句话。

因为不能给这种 “艺术” 归类， 所
以把它称作杂耍。 又因为这种杂耍

只能寄生于网络 ， 所以我在 “杂
耍” 前面再加上 “网络” 两个字。

具体到那些 “玩家”， 我则说，

这些人很会玩。 明明使用的工具是
笔墨纸砚， 玩出来的东西却跟书法

风马牛不相及 。 书法 ， 写的的是
字， 这类杂耍则是胡乱涂鸦， 不见

一个字的踪影 。 说 “笔墨纸砚 ”，

还多说了一个字， “笔”， 可以去
掉。 那涂鸦， 乃是手脚并用。 并非

写字， 干嘛用笔？ 实际是， 时而张
开蘸墨的五指用手拍， 时而用蘸墨

的拳头在宣纸上砸， 到了兴头上，

还抬脚到桌面上用鞋底蘸墨在宣纸
上狠命地踩。 见了这样的表演， 有

人可能会嗤之以鼻说， 干这个， 谁
不会？ 且慢评说！ 人家还有一招：

用鞋底沾墨之前， 先将脚抬到头顶

高度， 这叫 “朝天凳”， 您能做得
来？

似书法又非书法， 似武术又非
武术， 所以在下管它叫杂耍。 这杂

耍必须自上而下拍成视频， 若做舞

台表演让人自低处往高处看， 是不
成的 。 “网络杂耍 ” 于是应运而

生。

当然还有另一路的表演， 把宣

纸铺在地上， “书者” 倒是也攥着

笔， 但跟孙悟空一般在纸的两侧轻
盈地跳来跳去， 有时匍匐在地， 有

时像打醉拳。 还有一路， 把笔搞成
墩布模样， 在纸上胡乱涂抹， 让墨

飞溅 ， 全无章法 。 这叫 “八仙过

海， 各显其能”， 我难以撮其全貌。

我向来主张艺术自由， 咋个玩

法， 各随己便。 只有一条， 各位自

可玩各自的“艺术”，但不要糟蹋、亵
渎别的艺术，或说，别拿别的艺术垫

背， 或说， 别以牺牲别的艺术为代
价。 书法艺术之高雅，不用我说。 使

用书法艺术的工具， 摆开书法艺术

的架势，实则拿肢体动作取悦于人，

既然如此，何不去玩天桥把式， 耍

猴也罢， 顶坛子也罢， 口中喷火也

罢， 都无不可， 干嘛让书法国粹受

连累呢？ 杂耍人伸胳膊撂腿、 扭曲

身体、 怪相百出还不够， 一旁还有
人做下河摸鱼姿势， 口里还发出怪

声， 这杂耍倒有了一种仪式感。 天
晓得这算是一种啥 “艺术”！

倒是有行为艺术一说。 美术史

上有这样的记载： 一男一女， 躺在
展馆的一个格子里， 一条绳索系在

各自的腰上 ， 两人并排躺在地上 ，

保持几十公分的距离。 这是少有的

别出心裁。 不过， 这样的怪异或曰

“奇葩”， 虽然令人费解， 倒是没有
什么侵略性 ， 并不伤及其他艺术 。

玩 “网络杂耍” 的， 若自我表现欲
太过强烈 ， 到大街上玩一玩这个 ，

我就不说啥了， 只怕是警察来干预。

这种杂耍若在家里玩， 谁也管
不着。 但别网传以取悦于众。 让别

人看， 就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至少，

展示于人的东西不能让人咧嘴。 谁

都愿意以眼观得视觉的享受， 以耳

听得听觉的享受。 对于书法， 恐怕
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都有点审美

意识， 至少怀有一份敬意， 谁能忍
受此等太过放肆、 近乎野蛮的涂鸦？

而懂一点书法艺术的或有过书法实

践的， 怕是看见这类胡耍， 就不光
咧嘴， 简直要呕吐且怒发冲冠了。

丰子恺给书法艺术的定位很高，

他认为书法高于绘画。 书法咋能高

于绘画呢？ 我理解他的用意。 在自

由创造、 独抒性灵这点说， 书法的
确更胜一筹； 画， 总得有点 “心师

造化” 的意思， 受点客观物象的限
制 。 这样高超且底蕴深厚的艺术 ，

今日竟招来一群与它毫不相关的人

士大不敬地给它画鬼脸， 热爱书法
的人们能不心内受伤？

最后我想说的是， 电子高科技
给人们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大可能，

同时也空前调动起每个人的自我表

现欲。 但在我看来， 自娱也罢， 展
示于人也罢 ， 顶好还是老老实实 、

恭恭敬敬地操作一门艺术， 掌握这
门艺术的真谛， 别鼓捣些不三不四、

非驴非马的劳什子， 自我现丑， 也

贻害大众。

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阵

地，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伴随着新

中国的发展一路走来， 相关案件
涵盖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 根据

日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等机构发布的 《行政复议法实施

二十周年研究报告》 分析， 这一

制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49—1990 年为早期探索

阶 段 。 1949 年 的 共 同 纲 领 、

1954 年和 1982 年的宪法以及

1982 年的 《民事诉讼法 （试

行 ）》 均对行政复议有所体现 ，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更是为

1990 年 《行政复议条例》 的颁
布 奠 定 了 基 础 ； 二 、 1990—

1999 年为逐步发展阶段。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行政复议
条例》 正式开启了行政复议统一

立法之路； 三、 1999 年至今为
渐趋完善阶段。 《行政复议法》

的颁布将行政复议纳入了法治轨

道， 尤其是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 更是为行政复议制度注入了

新鲜血液。

反观上述发展的第三阶段 ，

正是我国实施 《行政复议法》 整

整 20 年。 期间， 全国行政复议

案件申请量与受案量同步提升，

案件审结量稳步上升 。 据上述
《报告》 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止

2018 年底， 全国各级行政复议
机构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226

万件 ， 立案审理 199.7 万件 ，

审结 186.4 万件 。 其中作出撤
销、 变更、 确认违法等纠错决定

的 26.6 万件 ， 直接纠错率为

14.3% ； 通过行政机关自行纠

错， 由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调解或

双方达成和解的 17.7 万件， 占
审结案件总数的 9.5%； 经行政

复议后 ， 约 70%的案件实现了
“案结事了”， 当事人不再提起行

政诉讼； 经行政复议后再起诉的

败诉率不超过 10%， 行政复议制
度的公正性与实质纠纷化解率大

大提高 。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随着我国依法行政的水平不

断提高，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依法

履职，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便
捷、 高效、 低成本的优势， 在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 推动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凡是行政管理触角所到之

处， 均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政府部

门的行政行为与群众利益的纠
结、 冲突、 矛盾， 行政复议制度

须臾不可或缺。 近年来， 行政复
议案件较为集中的是与群众切身

利益关系密切的交通管理、 治安

处罚、 征地拆迁、 社会保障等方
面。 从静态分布样态看， 行政复

议案件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脉络， 从动态变化趋势看， 传统

强制命令型行政行为案件类型占

比逐年下降。 市、 县两级政府及
其部门处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占总

数 81.35%， 显而易见， 这两级
政府及其部门是处理行政复议案

件的主要力量。 如何坚持 “复议

为民”， 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作为行政复议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 乃是为党争取民心民
意、 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要旨，

不容轻忽！

虽说我国的行政复议已建立
了较为齐整的制度配置和良性的

运作程序， 但从理论和实务两个
层面来说 ， 依然有着进一步改

进 、 完善 、 健全的空间 。 近年

来， 行政复议制度在实施中存在

着功能定位不清 、 范围相对狭

窄、 管辖体制分散、 审理机制不
畅、 能力建设滞后等问题； 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方面，

也存在着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等程

序性规定的缺失， 导致诉讼过程
中缺乏相应的认定标准， 而适用

司法审查标准则有可能带来倒逼
行政复议“司法化”现象；在保留

行政复议高效、便捷优势的同时，

如何按照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改
进行政复议程序， 确保行政复议

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也
是有力提升行政复议质量、 有效

监督行政政权的题中之义。

日前 《法制日报》 传递了一
个讯息： 《行政复议法》 的修改

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 按照规划安排， 具体

起草工作由司法部承担， 拟由国

务院于 2020 年底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 完善我国的行政复

议制度势在必行， 因为它是依法
治国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衡量一个现代化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